
甘肃省数字经济与社会计算科学重点实验室数据管理办法

实验室数据管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通过制定和执行本管理办法，可以规范

实验室数据管理活动，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安全性及有效利用，为实验

室数据管理、数据共享、数据安全提供制度性规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重点实验室数据管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安全性

及有效利用，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适用于重点实验室管理人员及科研业务使用人员，在数

据采集、存储、处理、共享、使用及保密等过程中的数据管理活动。

第三条 数据管理应遵循统筹规划、安全可控、共享利用、产权保护的原则。

第二章 数据采集与存储

第四条 重点实验室大数据采集应明确数据采集的范围、内容、标准和周期，

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第五条 数据采集应遵循统一的数据标准，避免数据重复采集和冗余。

第六条 大数据平台数据管理中，严格遵守数据所有者的权利，对上传的数

据按所有者的要求选择是否公开。

第七条 对所有者上传的数据，数据管理员严格进行安全性与有效性的审核，

审核通过后遵守所者的意愿进行存储管理。

第八条 实验室应建立数据安全存储机制，采用合适的数据存储技术，确保

数据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第九条 实验室管理员应对每个系统中的数据建立数据备份和恢复制度，定

期备份数据，确保数据的可恢复性。

第三章 数据使用

第十条 数据处理应遵循科学、规范的原则，确保处理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

第十一条 鼓励各部门、单位之间以及科研工作者之间开展数据共享与协同

工作，促进数据资源的整合与利用。

第十二条 数据共享应遵循法律法规和学校的相关规定，确保数据的合法性

和合规性。

第十三条 各部门、单位在使用数据时，应遵循数据使用规定，确保数据的

正确性。对于使用实验室科研数据产生的相关成果，应明确标注数据的来源。

第四章 数据安全与保密

第十四条 实验室应建立数据安全与产权保护制度，明确数据安全与产权责

任，加强数据安全管理。

第十五条 各子系统建立数据访问权限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数据访问权限，

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

第十六条 实验室应加强对数据管理人员以及科研使用者的培训和教育，提

高数据安全意识和产权保护意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重点实验室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和修订，并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修订。

第十八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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